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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 

 2017年 12月 29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并谨提及 2017 年 10 月 16 日的信。 

 奉荷兰政府指示，常驻代表团谨向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提交荷兰王国政府关于

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和第 1591(200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https://undocs.org/ch/S/RES/1591(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1591(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1556(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9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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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9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荷兰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和第 1591(2005)号决议执行情况

的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91(2009)号决议第 5 段，荷兰王国谨向委员会转递以下

关于第 1556(2004)号决议第 7 和第 8 段和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 和第 7 段所述

限制性措施的资料。 

 实施联合国的制裁是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和荷兰的一项自主管辖权，但

根据国际法，荷兰王国仍然承担责任。只有荷兰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在欧洲联盟的管辖权范围内，通过相关的欧洲法规执行安

全理事会决议的规定，其中包括欧洲联盟理事会的条例、决定和共同立场。荷兰

和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共同执行了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和第 1591(2005)号

决议对苏丹实行的限制性措施： 

 2014 年 7 月 10 日理事会鉴于苏丹局势实施限制性措施同时废止第

2011/423/CFSP 号决定的第 2014/450/CFSP 号决定，最后一次经理事会

第 2017/413 号执行决定(CFSP)修正 

 2014 年 7 月 10 日理事会鉴于苏丹局势实施限制性措施同时废止(EC)第

131/2004 号条例和(EC)第 1184/2005 号条例的(EC)第 747/2014 号条例，

最后一次经理事会第 2017/413 号执行条例(EC)修正 

 理事会的决定指出，欧洲联盟承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和第

1591(2005)号决议规定的所有措施，并为这些决议范围内具体针对欧洲联盟的附

带措施提供了依据，特别是： 

 禁止成员国国民或从成员国领土或使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向

苏丹出售、供应、转让或出口各类军火和相关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军

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资的备件，不论它们是否源于本国

领土(武器禁运)。 

 禁止直接或间接地向苏丹境内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实体或机构提供或供

在苏丹使用与下列方面有关的技术或财政援助或中介服务：军事活动，

以及提供、制造、维修或使用各类军火和相关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军

用车辆和装备、准军事装备及上述物资的备件(禁止提供有关军事活动

的技术或财政援助)。 

 禁止直接或间接地向经理事会第 2017/1942 号执行条例最后修正的理事

会第 747/2014 号条例附件一所列的自然人或法人、实体或机构或为其

利益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禁止向名单所列人员提供财政援助)。 

https://undocs.org/ch/S/RES/1556(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91(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1891(2009)
https://undocs.org/ch/S/RES/1556(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91(2005)
https://undocs.org/ch/S/RES/1556(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91(2005)
https://undocs.org/ch/A/RES/11/423
https://undocs.org/ch/A/RES/14/450
https://undocs.org/ch/A/RES/17/413
https://undocs.org/ch/A/RES/31/200
https://undocs.org/ch/A/RES/84/200
https://undocs.org/ch/A/RES/47/201
https://undocs.org/ch/A/RES/17/413
https://undocs.org/ch/S/RES/1556(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591(2005)
https://undocs.org/ch/A/RES/17/194
https://undocs.org/ch/A/RES/47/201


 S/AC.47/2017/3 

 

3/4 18-00017 (C) 

 

 成员国有义务冻结经理事会第 2017/401 号执行条例最后修正的理事会

第 747/2014 号条例附件一所列的自然人或法人、实体或机构直接或间

接所属、拥有或掌管的所有资金和经济资源(资产冻结)。 

 欧洲联盟成员国有义务防止经理事会第 2017/1948 号执行决定最后修正

的理事会第 2014/450/CFSP 号决定附件所列人员入境或过境(禁止入境)。 

 欧洲联盟成员国有义务立即提供任何有助于遵守理事会第 747/2014 号

条例的信息。 

 欧洲联盟理事会的上述条例全部具有约束力，可直接适用于欧洲联盟所有成

员国。欧洲联盟的条例一经通过，荷兰外交部长就与其他有关部长合作，在 1977

年《制裁法》的框架内，在二级立法中规定了必要的国家条款。该法中指出，财

政部长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法律实体来监测与金融交易有关的制裁立法(1977 年

《制裁法》和二级立法)的遵守情况。通过根据 1977 年《制裁法》发布的法律实

体指定令，财政部指定荷兰中央银行与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监督特定类别的

金融机构遵守制裁立法的情况。荷兰中央银行在这方面负责监督信贷机构、信托

机构、支付机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监督下列金融机构：

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担保管理公司、《金融监管法》第 2:65 节和第 2:66 节(a)项中

提到的替代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以及投资公司。 

 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与荷兰中央银行根据 1977 年《制裁法》共同拟订的监

督令为金融机构提供了采取措施的框架。有两种类型的金融制裁：冻结资产令以

及关于提供金融服务的禁令或限制令。这些制裁旨在防止不良交易(禁运)和打击

恐怖主义。各机构采取措施，确保他们能够识别属于制裁立法中提到的法人或自

然人或实体的客户与同伙。各机构随后确保不向这些客户和同伙提供金融资源或

服务，并且能够冻结其金融资产。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与荷兰中央银行采用了制

裁警报系统，宣传与金融业务相关的新制裁措施。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与荷兰中

央银行在执行苏丹制裁制度方面没有发现任何障碍，并认定，在其监督下的机构

内，目前没有任何资产需要根据苏丹制裁制度予以冻结。 

 金融机构必须制定妥善的内部控制措施，以便履行制裁立法规定的义务。他

们还有义务通知监督机构已经冻结的资金或财政援助。如不履行这些义务，就可

能导致根据国家行政法受到处罚。理事会(EU)第 747/2014 号条例要求成员国确定

适用于任何违反规定情况的处罚。《经济犯罪法》规定了荷兰确定的处罚。 

 在通过欧洲联盟条例以及随后通过国家二级立法之前，荷兰通过现有的国家

立法和工具履行安全理事会规定的义务，这些工具包括税务和海关管理局、荷兰

中央银行、荷兰金融市场管理局、外交部领事事务和签证政策司、检察院以及财

政信息和调查局。 

 荷兰有以下国家立法来实施鉴于苏丹局势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2014 年苏

丹制裁令》，特别是第 1 条和第 3 条。 

https://undocs.org/ch/A/RES/17/401
https://undocs.org/ch/A/RES/47/201
https://undocs.org/ch/A/RES/17/194
https://undocs.org/ch/A/RES/14/450
https://undocs.org/ch/A/RES/47/201
https://undocs.org/ch/A/RES/4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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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的下列现行国家立法要求向第三国出售、供应、转让或出口军火和相关

物资时需获得出口许可，提供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中介服务和其他服务时需获得授

权：《海关总署法》、《战略物资法令》和《战略服务法》。 

 理事会第 2014/450/CFSP 号决定中列出的个人已经登记在申根信息系统中，

确保申根签证申请将被拒绝。 

 

https://undocs.org/ch/A/RES/14/450

